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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第一屆第四次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15 日(星期二)下午 2 時至 4 時 

二、 地點：核安會二樓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張欣召集委員(邱賜聰委員代理)          紀錄：卓玉庭 

四、 出席委員與列席人員(敬稱略)：(詳如簽到單) 

五、 報告事項： 

「核一廠室外乾貯設施運轉執照安全審查作業」報告案 

「核電廠乾式貯存計畫推動辦理現況」報告案 

(一) 報告內容：略。 

(二)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：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國內外經濟情勢現況是否會影響後端基金的財務穩定性？ 

2、 國際間有將用過核子燃料提煉製成電池之新聞資訊，請台電

公司說明是否了解此技術，並評估是否有應用於我國能源政

策之可能性？ 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台電公司對後端基金會每五年進行重估作業，將持續確保提

撥金額充足，依據法規執行。 

2、 用過核子燃料再利用技術部分，所知確實國際間有相關資

訊，但目前實務技術挑戰多，仍需觀察發展，台電公司將持

續關注國際研究進展。 



2 
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核一、二、三廠之室內乾式貯存招標案，若未如期決標，是

否有備案？ 

2、 為何核一與核二廠區均設有室內及室外乾貯設施？核三廠目

前僅規劃室內乾貯設施，是否有特殊原因？ 

3、 因應各界討論之延役議題，核三廠乾貯設施未來是否有擴充

容量的可能性？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先前本規劃核一、二、三廠之室內乾式貯存採購帶安裝招標

案係分別招標，但考量核一廠招標案曾兩次招標未果，故目

前將核一與核二廠之採購案合併招標，以擴大規模提升廠商

投標意願。若後續核三廠採購案無法如期決標，將視核一、

二廠採購案招標情況，適度修正核三廠採購案招標文件內

容，以利順利招標。 

2、 核一廠室外乾貯設施已興建完成，核二廠室外乾貯目前施工

中，其進度較快，有助於盡早移出爐心燃料，而核一、二、

三廠的室內乾貯設施之規劃及推動係配合現行政策執行。 

3、 依未來政策方向與法規決定，台電公司將配合辦理核三廠乾

貯設施貯存容量之規劃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請台電公司說明，乾貯護箱溫度監測限值為 36.6°C，是否代表此

為最高容許溫度？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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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中所提之護箱溫度監測限值 36.6°C，實際上並非絕對溫度上

限，而是監測溫度上升幅度的限制值。後續將修正為「溫升限制

值為 36.6°C」，以避免詞義誤解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請台電公司說明，核一廠室外乾貯熱測試作業前後，當地環

境輻射劑量是否有變化？ 

2、 台電公司未來是否會將室外乾貯設施之貯存護箱搬運至室內

乾貯設施貯存?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核一廠室外乾貯熱測試作業，前已完成兩組燃料運貯作業，

經監測當地環境輻射劑量無顯著變化，台電公司將持續進行

環境輻射監測作業。 

2、 因目前室外乾貯設施所使用之貯存護箱形式，可能與公開招

標後得標廠商所提供之室內乾貯護箱形式不相容，故無法直

接移置室內乾貯設施使用。惟我國現行主要採室內乾貯政

策，台電將持續配合政策執行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建議台電公司就地震風險因應措施進行強化評估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核電廠選址時已進行歷史地震資料調查與相關評估，並納入設計

考量，另於 2011 年日本 311 大地震事件後，我國核電廠曾實施

整體安全總體檢，以及現行乾貯設施設置位置高於核電廠設計高

程，故目前相關設計與防護措施足以因應地震潛在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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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乾貯設施配置密集且基地面積相對較小，評估對土壤及混凝

土基礎承載強度或沉陷是否有考慮應力重疊問題？  

2、 乾貯護箱屬細長型結構，在發生大地震時是否有較易傾倒風

險？ 

3、 請台電公司留意室外乾貯混凝土基座結構，長期處於高應力

下之潛變問題？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核一廠室外乾貯場址於設計時已考量土壤承載力，進行土壤

置換後採用筏基設計；核二廠室外乾貯則採基樁深入岩盤設

計，相關設計內容已經耐震強度再檢核確認安全性。 

2、 有關乾貯設施受地震影響而傾倒之評估，已於核一室外乾貯

設施安全分析報告第六章第六節第(三).8項及核二廠用過核

子燃料乾貯設施安全分析報告第六章第六節第（三）.6 項中

描述，本設施在設計基準之地震力作用下，混凝土護箱不會

發生護箱傾倒。 

3、 台電公司目前對於核電廠既有混凝土結構採定期目視檢查，

作為結構狀況評估依據。 

核安會發言紀要： 

有關場址基座評估問題，建照執照審查時核安會已進行結構設計

評估、土壤承載力及沉陷量評估、土壤液化潛能評估的審查；未

來長期監測作業核安會也有要求台電公司注意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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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三廠室內乾貯設施選址是否已避開斷層構造區域？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核三廠室內乾貯設施預定設置於廠區西側，經查斷層通過廠區東

側，於選址時已有考量，兩者存有一定距離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請台電公司說明，為何核一廠與核二廠室內乾貯設施之設計

貯存容量與場址面積間的配置比例不同? 

2、 台電公司已具備室外乾貯設施運轉經驗，建議台電公司評估

可爭取室外乾貯設施運轉政策調整，使既有經驗持續發揮效

益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核一廠室內乾貯用地原係由台電公司拆除既有建物後所騰

出，屬初次規劃，場址面積未特別限制，因此配置面積達 2

公頃。核二廠則依據核一廠規劃經驗，評估後配置約 1.7 公

頃，仍足以滿足設施建置與運用需求，無重大設計差異。 

2、 我國現行主要採室內乾貯政策，係因過往推動室外乾貯時曾

遭遇地方阻力，基於民眾觀感考量及配合政府政策，故改以

室內設施為主，後續台電公司將持續配合政策執行核電廠之

乾貯推動，若未來政策有變動，亦將依指示調整辦理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台電公司簡報中提及之英文簡稱(如第 9 頁中 R/B、TSC、VCC、

AOS)，為幫助委員了解其意義。建議第一次出現時，附註其

中文名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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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核一廠與核二廠都已進入除役階段，除役計畫中部分區域被

歸為「非限制性使用區域」。依「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行

細則」第 17 條第 1 項第二款之規定，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

後之廠址採非限制性使用者，其對一般人造成之年有效劑量

不得超過 0.25 毫西弗。故建議台電公司應依「核子反應器設

施管制法施行細則」第 17 條，未來除役後應計算評估核一

廠與核二廠「室外乾貯設施」與「室內乾貯設施」對「非限

制性使用區域」最接近點的輻射劑量率。 

主席說明紀要： 

簡報資料中所使用之中英文縮寫，應註明其完整名稱，請報告單

位後續編製簡報時一併參照辦理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台電公司未來將於廠區內設施均興建完成後，再進行整體計算與

驗證，重新劃定保留區邊界。 

核安會發言紀要： 

未來核電廠除役後，應依「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行細則」第 

17 條，未來除役後應計算評估核一廠與核二廠乾貯設施對「非

限制性使用區域」最接近點的輻射劑量率。此項過往有與台電公

司初步交換意見，未來將納入管制會議議題討論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因室內乾貯再取出作業設施完成前，需依賴現有燃料池再取出設

施執行，故提醒台電須注意相關設施興建及拆除之工序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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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內乾貯再取出單元之設置已列入安全分析報告內容，並將依法

規與審查導則要求規劃辦理。惟實際室內乾貯再取出單元的設計

與設備需待室內乾貯筒形式確定後，方能確認搭配之再取出設

施。 

六、 決議事項： 

(一) 核安會及台電公司報告案，洽悉。 

(二) 核一廠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施為核一廠除役作業的必

要設施，請核安會持續完成該設施運轉執照申請案安全審查

作業，並依規定送經核能安全委員會議決議，作成本案審查

准駁決定，以順遂核一廠用過核子燃料的運貯作業。 

(三) 核一廠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施運轉期間，請核安會監督

台電公司落實自主品保作業，並做好工安與輻安管理，亦請

核安會嚴格執行相關運貯作業檢查，確保用過核子燃料之安

全貯存及乾貯設施營運安全。 

七、 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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